泰安市居民医疗保险急诊住院登记表
	学校名称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	住院 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医

院

情

况
	医院名称
	
	医院级别
	

	
	医院联系

电话
	
	科室
	

	病情摘要：

经治医师：               

	急诊住院医院意见

（盖章）
	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居民医保科意见
	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2份，参保人员、社保局各1份，住院7日内医院盖章交社保局备案；

2、省内联网医院可直接在医院结算报销；

3、其它非联网医院，需提供：①病历复印件、②医疗费用总明细单、③收费凭据（住院发票）原件、④本登记表复印件，回社保局手工报销结算；

4、以后需要多次治疗的，每次按说明1交此表复印件备案，按2或3办理报销。
